
“工作内容与约定不符、 薪资报酬与约

定不符、 因工受伤无保障等， 这些都是常见

的日结工权益受损情况。” 广东启通律师事

务所律师李雄章说。

“无约束” “无协议” 的“自由” 背

后， “酱油工” 的权益该如何维护？

“日结工资的劳动者， 在实践中往往是

临时工， 与用人单位的关系往往是劳务关

系。” 张爱东直言， 这种关系下， 发生工伤、

工亡事故， 往往难以获得工伤保险待遇。

在维权方面， 该群体有“抱团取暖” 意

识， 往往会相互提醒。 有用户在日结工贴吧

发了一则帖子———日结工注意以下几点： 收

押金、 报名费、 体检费、 服装费等一切费用

的都是骗子。 记者在各大招聘群， 也留意到

有劳动者发消息提醒某招工信息不真实。

“提醒” 只是事前保护。 当劳动权益受

到侵害后， 该群体维权难度很大。

“日结工往往不知道用工主体是谁， 实

际上也没有准确的用工主体， 而是包工头甚

至普通的工人叫他们过来劳动， 干完就走。”

张爱东说， “一旦发生人身伤害事件， 既要

证明用工主体是谁， 又要证明工资情况。 然

而， 由于工资是日结的， 在同一用工主体，

往往没有连续的用工记录， 会导致举证困

难。” 他认为， 这部分群体的劳动保障， 应

当有行政机关的介入监督和规范管理。

李雄章建议， 日结工在接受工作时， 应

尽量直接与工厂取得联系， 少接触层层转包

的劳务中介； 同时尽量签合同， 明确报酬、

工作内容等。 若未签订协议， 也要保留工厂

招工简章、 工资记录等相关证据。

李雄章提出， 应该进一步规范劳务市

场， 明确用人单位、 用工单位责任和义务，

并加强对劳动者、 劳务提供者的普法宣传。

针对互联网平台发布日结工作的， 还需进一

步加强互联网平台管理及信息管理。 对于需

要录用日结工的企业， 建议制定完善的日结

工用工制度， 明确与日结工之间的权利和义

务。 通过劳务市场招日结工的， 还需选择正

规、 信誉高的劳务市场并通过协议明确双方

权利义务， 限制劳务层层转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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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市场有待进一步规范

临时工是我国一种特殊的用工形式，

临时工在法律上称为非全日制用工。 临时

工一般是雇主约定工作时间与劳动报酬等

的问题， 而有些临时工采用按日结算工资

的形式， 那么日结临时工的法律规定是如

何的?

一、 关于日结临时工的法律规定

日前我国非全日制用工的法律规定主

要有劳动合同法与临时工使用管理办法

等， 临时工是一种比较灵活的用工方式，

为用工方与劳动者提供一定的便利。

《劳动合同法》 第六十八条， 非全日

制用工， 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 劳动者在

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

过四小时， 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

四小时的用工形式。 第六十九条， 非全日

制用工双方当事人可以订立口头协议。 从

事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可以与一个或者

一个以上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 但是，

后订立的劳动合同不得影响先订立的劳动

合同的履行。 第七十条， 非全日制用工双

方当事人不得约定试用期。 第七十一条，

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

随时通知对方终止用工。 终止用工， 用人

单位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第七十二

条， 非全日制用工小时计酬标准不得低于

用人单位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小时

工资标准。 非全日制用工劳动报酬结算支

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十五日。

二、 临时工养老保险是怎样的

临时工也可以享受养老保险。 《劳动

法》 规定， 所有用人单位与职工全面实行

劳动合同制度， 各类职工在用人单位享有

的权利是平等的。 因此， 过去意义上相对

于正式工而言的临时工已经不复存在。 用

人单位如在临时性岗位上用工， 应当与劳

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并依法为其建立各种社

会保险， 使其享有有关的福利待遇， 不能

因为“临时工” 属于单位编外人员而不予

办理。

按照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的规定， 男性

年满 60周岁、 女性年满 55 周岁时， 累计

缴费年限满 15 年的， 可按规定领取基本

养老金。 累计缴费年限不满 15 年的， 其

个人帐户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 同时

终止养老保险关系， 不得以事后追补缴费

的方式增加缴费年限。

三、 临时工劳动合同的法律规定

根据 《劳动法》 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可以分为三类：

有固定期限， 即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效力期

间， 期限可长可短， 长到几年、 十几年，

短到一年或者几个月； 无固定期限， 即劳

动合同中只约定了起始日期， 没有约定具

体终止日期。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可以依

法约定终止劳动合同条件， 在履行中只要

不出现约定的终止条件或法律规定的解除

条件， 一般不能解除或终止， 劳动关系可

以一直存续到劳动者退休为止； 以完成一

定的工作为期限， 即以完成某项工作或者

某项工程为有效期限， 该项工作或者工程

一经完成， 劳动合同即终止。 （说明： 此

处就主要针对临时工劳动合同而言的。）

关于劳动合同中试用期的规定： 签订

劳动合同可以不约定试用期， 也可以约定

试用期， 但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 6 个月。

劳动合同期限在 6个月以下的， 试用期不

得超过 15 日;劳动合同期限在 6 个月以上

1 年以下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 30 日;劳动

合同期限在 1年以上 2年以下的， 试用期

不得超过 60 日。 试用期包括在劳动合同

期限中。 非全日制劳动合同， 不得约定试

用期。

（来源： 工人日报等）

日结工在我国劳务市场

早已存在 。 有劳动者为了

“来去自由 ” 选择日结工 ，

有劳动者则把日结工当成失

业中的 “过渡期 ”。 不过 ，

在这一劳务市场中， 往往存

在劳务中介层层转包、 扣押

工资等现象。 而 “无约束”

“无协议” 的 “自由” 背后，

也给劳动者权益保障埋下隐
患。

“工资日结” 对不少劳

动者来说有不小的吸引力。

召之即来、 干完就走， 工作

轻松， 收益立显。 有务工者
称， 这样的打工如同 “打酱

油”。 在一些 “日结用工群”

招工信息中， 招 “酱油工”、

干 “酱油活”， 成为高频词。

后疫情时代， 催生了不
少新的日结工种， 使得 “酱

油工” 们又多了些选择。 不

同于共享经济中的网约工，

这群在派单系统之外、 等待

劳务中介抛出各类岗位空缺
的 “酱油工”， 合法权益该

如何维护？

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 许多新的日结

工种悄然出现， 如防疫保安、 防疫护士等。

据劳务市场一名招工中介介绍， 受疫情

影响， 一方面许多企业用工需求减少， 招工

岗位常常是供不应求； 另一方面， 也出现了

一些与防疫相关的新工种， 加之此类工作工

资相对较高， 受到不少日结工求职者的青

睐。

“以防疫保安为例， 该岗位根据工作内

容分为好几种。 需要日结工的， 主要是隔离

酒店的保安岗。” 这位中介说， 此类日结保

安， 入职门槛较低， 无须任何技术， 年龄

55岁以下均能做。

据了解， 在今年三四月深圳疫情较严重

期间， 防疫保安工资为 300~450 元 / 天。 防

疫护士则主要是协助医护人员进行核酸检

测， 工资 400元 /天， 相对要求较高， 需持

双证才能上岗。

“工资日结， 押一天” “工资日结， 押

3 天” “干不满 15 天， 前 3 天工资无” 等

日结招工信息中， 大多附有此类条件。 “来

钱快” 背后， 也需承担风险。 除了押扣工

资， 扣押金、 遇上黑中介也困扰着日结工。

“只要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就行， 中介不

会向劳动者收取费用， 一般由厂方出。”

日结工倪先生告诉记者， 招工信息都由中介

口头告知， 甚至工钱多少也是口头承诺， 无

须签订任何协议。

“又不是长期工， 要求太多， 招不到人

的。” 在深圳市龙华区一天桥上招工的中介

直言， 日结工和中介的关系是各取所需， 双

方达成“共识” 即可。

“押证件是犯法的， 我们可不敢。” 该

中介还告诉记者， 如今劳务市场不会扣押证

件， 但扣押工资依然存在， 比如做一个月扣

押 10天， 做 3天押两天。

后疫情时代催生出不少新工种

记者在深圳劳务市场了解到， 日结招聘

工种众多， 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工类之一。

“日结大部分是上午进， 晚上发钱， 结

工资很快。” 如同正在龙观人才市场找日结

工作的文先生一样， 不少找日结工作的工人

就是想挣快钱、 急用钱。 在劳务市场， “来

钱快” 已然成了日结工作的代名词。

在众多工种中， 文先生偏好物流， 主要

负责分拣、 装卸货等， 工资 18~22 元 / 小

时。 “日结物流工需工作 12 小时 / 天， 其

间有 1小时休息时间。 物流工作相对轻松一

些， 更灵活自由， 不像在工厂守着流水线般

无聊”。

除了为赚快钱而做日结工， 也有一些处

于待业期的劳动者， 把日结工当成“过渡

期”， 赚点生活补贴。 “我有一份正式工，

但在休息日， 我也会干日结工， 这样可以多

赚点钱。” 党先生告诉记者。

除了线下劳务市场， 微信群、 贴吧等平

台， 是另一个日结工的主要蹲守阵地。

“‘和平日结’ 17 元 / 小时， 包住不包

吃。 长白班， 坐班……工期最少 1个月， 不

满罚款 300 元！” 这是一个招工微信群发的

一则信息。 采访期间， 记者加入的两个招工

微信群共发了 163 则招聘信息， 其中有 30

份是找日结工的。 此外， 群里也不乏求职者

主动询问是否有“酱油活”。

不过， 通过这些渠道寻找工作， 往往存

在劳务中介层层转包现象。

“劳务中介层层转包， 最大的问题就是

劳动权益保护方面有障碍。” 广东耀文律师

事务所律师张爱东告诉记者， 一些招聘信息

往往经过中介多重转手， 导致每一层都收取

不同的中介费， 直接影响着链条末端的日结

务工者最后到手的收入。 并且， 一旦发生人

身伤害， 务工者往往不知道该找谁。

劳务中介层层转包 日结工权益保障存隐忧

“召之即来，干完就走”未必潇洒

劳务中介层层转包存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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